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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附加新业务保险条款 

兹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同意，当本保险合同根据通常的计算公式和定义承保无上年度

营业实绩的被保险人的新业务时，对最初的12个月的业务活动将适用下列释义及规则，其他

保险条款在与此不相悖的情况下生效，与下列释义及规则相悖的其他保险条款无效： 

1. 毛利润率： 

指自该业务经营起始日起至事故日当日为止，期间的营业额所取得的毛利润率。 

2. 年营业额： 

指自该业务经营起始日起至事故日当日为止，期间实现的营业额，与12个月的期间进行

比例计算的金额。  

3. 标准营业额： 

指自该业务经营起始日起至事故日当日为止，期间实现的营业额，与保险单载明的营业

中断赔偿期限的期间进行比例计算的金额。 

4. 上述数额或比率必要时应根据下述情况或变化予以调整，使调整的数额尽可能合理

地接近在出险后有关期间如未发生损失原可取得的经营结果。 

1) 营业趋势及情况的变化； 

2) 在损失发生前后业务受影响情况； 

3) 如未发生损失原会影响业务的其它情况。 

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。本条款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

主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，以本条款为准；本条款未尽事宜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
